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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管理局  

大 会  

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四届会议 

1998年 3月 16日至 27日金斯敦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关于 国际海底 

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 

 1. 通过附于本文件的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 

 2. 注意到议定书第 8条第 3款的规定将适用于将来当选的企业部总干事; 

 3. 决定按照议定书第 15条的规定,议定书应从 1998年 8月 17日至 28日在

管理局总部开放供签字,其后至 2000 年 8 月 16 日为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

签字; 

 4. 鼓励打算批准 核准 接受或加入议定书的管理局成员在议定书开放签

字后,尽快按照议定书第 19条暂时适用议定书  

 

             1998年 3月 26日 

             第 5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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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际海底管理局特权和豁免议定书 

 本议定书缔约国, 

 考虑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设立国际海底管理局, 

 忆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七六条规定,管理局应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以及

为执行其职务和实现其宗旨所必要的法律行为能力, 

 注意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一七七条规定,管理局应在每一缔约国的领土

内享有该公约第十一部分第四节 G分节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同企业部有关的特权

和豁免则应为附件四第十三条内所规定者, 

 确认某些额外特权和豁免对于国际海底管理局行使职能是必要的, 

 兹协议如下: 

第 1条 

用语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a) 管理局 是指国际海底管理局; 

 (b) 公约 是指 1982年 12月 10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c) 协定 是指 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

一部分的协定 按照这项协定,协定的条款应与公约第十一部分一起作为单一文

书来解释和适用;本议定书和议定书中提及公约之处也应相应地解释和适用; 

 (d) 企业部 是指公约所规定的管理局机关; 

 (e) 管理局成员 是指: 

 公约的任一缔约国;和 

 按照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12(a)段的规定作为管理局临时成员的任何国

家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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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代表 是指各代表团的代表 副代表 顾问 技术专家和秘书; 

 (g) 秘书长 是指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第 2条 

一般规定 

 在不妨害公约第十一部分第四节 G 分节和附件四第十三条分别给予管理局和

企业部的法律地位 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本议定书每一缔约国应给予管理局及其

机关 管理局成员的代表 管理局的官员和为管理局执行任务的专家本议定书具

体规定的各种特权和豁免  

第 3条 

管理局的法律人格 

 管理局应具有法律人格 它应具有以下法律行为能力: 

 (a) 订立契约; 

 (b) 取得和处置不动产和动产; 

 (c) 作为法律诉讼的当事方  

第 4条 

管理局房舍不可侵犯 

 管理局房舍不可侵犯  

第 5条 

管理局的财务便利 

 1. 管理局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财政管制 条例或暂时禁制的约束,自由地: 

 (a) 通过经认可的渠道购买任何货币,并持有和处置这些货币; 

 (b) 持有款项 证券 黄金 贵金属或任何种类货币,并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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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自一国至另一国或在任何一国境内转移其款项 证券 黄金或货币,并将

其所持有的任何货币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  

 2. 管理局在行使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权利时,应适当顾及管理局任何成员的

政府提出的任何主张,但以实施此等主张不损害管理局的利益为限  

第 6条 

旗帜和徽号 

 管理局应有权在其房舍和公务车辆上展示其旗帜和徽号  

第 7条 

管理局成员的代表 

 1. 参加管理局召开的会议的管理局成员代表在执行职务期间和往返开会地

点的旅途中,应享有下列特权和豁免: 

 (a) 执行职务期间的口头或书面言论以及所从事的一切行为应享有法律程序

豁免,除非其所代表的成员在特定情况下明确表示放弃此项豁免; 

 (b) 对人身逮捕或拘留享有豁免,私人行李享有给予外交使节的同样豁免和便利; 

 (c) 所有公文和文件均属不可侵犯; 

 (d) 有使用密码和接收由信使或用密封邮袋送来的公文或信件的权利; 

 (e) 在他们为执行职务而前往或经过的国家,其本人及配偶免除移民限制 外

侨登记或国民服役义务; 

 (f) 在外汇限制方面,享有给予执行临时公务的相应级别外国政府代表的同样

便利  

 2. 为了确保管理局成员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的言论完全自由和独立性,对于

他们在执行职务时从事的一切行为应持续给予法律程序豁免,即使有关人员已不再

担任管理局成员的代表  

 3. 如任何一种税捐的课征是以居留为条件,出席管理局召开的会议的管理局



                                 ISBA/4/A/8 
                                 Chinese 
                                 Page 5 

 

成员代表因履行职责而逗留管理局某一成员领土期间,不应视为居留期间  

 4. 特权和豁免并非为管理局成员代表个人本身的利益而给予,而是为保障他

们独立执行与管理局有关的职务而给予 因此,凡是管理局成员认为其代表的豁免

有碍司法的进行,而放弃豁免并不妨害给予豁免的本旨时,该成员就有权利和义务

放弃该项豁免  

 5. 管理局成员的代表应依照车辆使用地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的规定,为其所拥

有或使用的车辆购买第三方意外事故保险  

 6. 第 1 第 2和第 3款的规定在代表与他(她)是其国民或现任或曾任其代表

的管理局成员当局之间不适用  

第 8条 

官员 

 1. 秘书长应确定适用本条第 2 款规定的官员类别 秘书长应将这些类别提

交大会 其后应将这些类别送达管理局全体成员的政府 列入这些类别的官员姓

名应每隔一段时间通知管理局成员的政府  

 2. 管理局的官员不论国籍如何均应: 

 (a) 就以公务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以及所从事的一切行为享有法律程

序豁免; 

 (b) 就涉及他们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的人身逮捕或拘留享有豁免; 

 (c) 就管理局付给的薪金和酬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付款享受免税; 

 (d) 就国民服役的义务享有豁免,只要对他们的国籍国来说,这类豁免只限于

管理局的那些官员,其姓名由于其职责而被列入秘书长编制并经有关国家核可的名

单;如管理局的其他官员被本国征召服役,有关国家经秘书长请求,应在征召这些官

员方面给予必要的暂缓,以避免必须做的工作的连续性遭到中断; 

 (e) 本人连同其配偶及受扶养亲属一并免除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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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就外汇便利获得给予与驻在有关国家政府的外交使团的相应级别官员相

同的特权; 

 (g) 于初抵有关国家就职时,有权免税进口家具和财物; 

 (h) 个人行李免受查验,除非有重大理由相信行李中装有非供个人使用或有关

缔约国法律禁止进出口或受其检疫条例管制的物品;遇此情形,应在有关官员在场

的情况下进行查验,公务行李的查验则应有秘书长或其授权代表在场; 

 (i) 在发生国际危机时,本人连同其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获得给予与外交使节相

同的遣送回国便利  

 3. 除第 2 款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外,秘书长或在其缺席时代其履行职责的任何

官员及企业部总干事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应享有根据国际法给予外交使节

的特权和豁免 免除和便利  

 4. 特权和豁免并非为官员个人本身的利益而给予,而是为保障他们独立执行

与管理局有关的职务而给予 秘书长凡是认为任何一位官员的豁免有碍司法的进

行,而放弃豁免并不损害管理局的利益时,就有权利和义务放弃该项豁免 大会应

有权放弃对秘书长的豁免  

 5. 管理局无论何时都应与管理局成员的有关当局合作,以便利司法的适当进

行 ,确保遵守警务规章 ,并防止发生任何滥用本条所指的特权 豁免和便利的情

事  

 6. 依照有关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应要求管理局官员为其所拥或使用的

车辆购买第三方意外事故保险  

第 9条 

为管理局执行任务的专家 

 1. 为管理局执行任务的专家(但非第 8 条范围内的官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包

括为执行任务而在旅途中的期间,应获得给予独立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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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特别是,他们应: 

 (a) 就人身逮捕或拘留以及个人行李扣留享有豁免; 

 (b) 就执行职务时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论以及所从事的活动享有对任何种

类法律程序的豁免 有关人员即使已不再受雇为管理局执行任务,仍应继续享有此

项豁免; 

 (c) 所有公文和文件均属不可侵犯; 

 (d) 就与管理局进行联系,享有使用密码和接收由信使或用密封邮袋送来的公

文或信件的权利; 

 (e) 就管理局付给的薪金和酬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付款享受免税 此项规定

不适用于专家与系其国籍国的管理局成员之间; 

 (f) 在货币或外汇限制方面,享有与执行临时公务的外国政府代表相同的便利  

 2. 特权和豁免并非为专家个人本身的利益而给予,而是为保障他们独立执行

与管理局有关的职务而给予 秘书长凡是认为任何一位专家的豁免有碍司法的进

行,而放弃豁免并不损害管理局的利益时,就有权利和义务放弃该项豁免  

第 10条 

尊重法律和规章 

 第 7 第 8 和第 9 条所指的一切人员在不妨害其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均有义

务尊重他们执行管理局公务时所在的或途经的管理局成员的法律和规章 他们也

有义务不干涉该成员的内政  

第 11条 

通行证和签证 

 1. 在不妨害管理局颁发自己的旅行证件的可能性之下,本议定书的缔约国应

承认和接受发给管理局官员的联合国通行证  

 2. 管理局官员(如需)申请签证时,应尽速给予办理 持有联合国通行证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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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官员(如需)申请签证时,应附有为管理局公务旅行的证明文件  

第 12条 

总部协定和本议定书的关系 

 本议定书的各项规定补充总部协定的各项规定 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如涉及

同一主题事项,这两项规定应尽可能视作相互补充,以使两项规定同样适用,任一规

定都不减损另一规定的效力;但如出现相互抵触情况,则应以总部协定的规定为

准  

第 13条 

补充协定 

 本议定书绝不限制或妨害管理局任何成员由于管理局的总部或区域中心或办

事处设在该成员领土内而已给予或今后可能给予管理局的特权和豁免 本议定书

不应被认为阻止管理局与管理局任何成员缔结补充协定  

第 14条 

解决争端 

 1. 在执行本议定书所给予的特权和豁免方面,管理局应作出适当规定以妥善

解决: 

 (a) 管理局作为当事一方的属于私法性质的争端; 

 (b) 如果秘书长未放弃豁免,牵涉到因其公务地位而享有豁免的任何管理局官

员或为管理局执行任务的任何专家的争端  

 2. 管理局和管理局成员在本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上发生的任何争端,在争端

当事一方提出请求后三个月内,争端仍未经协商 谈判或其他协议的解决方式解决,

经任何一方请求,应提交一个三人仲裁小组作终局和有拘束力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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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名仲裁员由秘书长提名,一名由争端另一方提名,第三名由前两名仲裁

员推选,并担任小组主席; 

 (b) 如果任何一方在另一方任命了仲裁员后两个月内未能任命其仲裁员,则应

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予以任命 如果在任命了前两名仲裁员后三个月内,该两名

仲裁员对第三名仲裁员的任命无法达成协议,经秘书长或争端另一方的请求,应由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选派第三名仲裁员  

第 15条 

签字 

 本议定书应从 1998年 8月 17日至 1998年 8月 28日在牙买加金斯敦国际海底

管理局总部并随后至 2000 年 8 月 1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管理局所有成员签

字  

第 16条 

批准 

 本议定书须经批准 核准或接受 批准书 核准书或接受书应交存于联合国

秘书长  

第 17条 

加入 

 本议定书应持续开放供管理局所有成员加入 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

长  

第 18条 

生效 

 1. 本议定书应自第十份批准书 核准书 接受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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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效  

 2 对于在第十份批准书 核准书 接受书或加入书交存以后批准 核准

接受或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一个管理局成员,本议定书应在其批准书 核准书 接受

书或加入书交存后第三十天起生效  

第 19条 

临时适用 

 有意批准 核准 接受或加入本议定书的国家可在任何时候通知保管者,表示

它将临时适用本议定书,为期不超过两年  

第 20条 

退出 

 1. 缔约国得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议定书 退出应在接到通知之

日一年后生效,除非通知中指明一个较后的日期  

 2. 退出绝不影响任何缔约国履行本议定书所规定的基于国际法即使没有本

议定书也应担负的任何义务的责任  

第 21条 

保管者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议定书的保管者  

第 22条 

有效文本 

 本议定书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  

 为此,下列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九八年___月___日以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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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本于金斯敦开放签字  

 


